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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条
件的探讨

———以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》的三个解除劳动合同案件为例

陈鸿鹏

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，广东 广州 510000

摘 要: 劳动合同解除是劳动合同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，直接关系到劳动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得失和权利的保护。本文考察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公报》登载的三个典型案例，主要探讨用人单位在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时采取的条件是否合理合法，从而明确用人单位单方

解除劳动合同的认定标准，使该制度更加的符合具体实践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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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合同单方解除的含义是劳动合同依法订立

后，在没有全部履行前，由于双方当事人主客观事实的

变化或某种法定原因的出现，当事人一方可以提前终

止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。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一种约

定两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，指的是享有单方解除权

的一方可以凭借自己的意愿解除劳动合同。什么是单

方解除权呢? 主要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的，并不需要

对方同意却可以单方决定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。依行

使单方解除权的主体不同，可划分为劳动者单方解除

和用人单位单方解除。本文主要探讨是用人单位单方

解除的问题。以下主要是从三个典型案例对用人单位

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进行探讨．
一、从李某案看对试用期间不符录用条件的认定

综合上述的考察，我们选择李某诉中国银行 T 支

行解除劳动合同纠纷案来探讨，在试用期间企业以员

工身体缺陷来认定不符合录用条件，从而单方解除劳

动合同的行为。
李某是中国银行 T 支行合同制工人，曾因摔伤作

过右肾切除手术。术后，恢复健康。1993 年 8 月，李

某报名参加 T 支行面试。面试和体检都成功通过后，

T 支行与李某签订了劳动合同。12 月，中国银行 H 市

分行通知 T 支行“李某被举报其右肾摘除，不符录用

条件”，并要 T 支行在 1993 年底前与李某解除劳动合

同关系。事后，T 支行派人带李某到 T 县中医院做 B
超检查，检查结果是: 李某“右肾摘除，左肾正 常”。
1994 年 2 月，T 支行依旧用李某“右肾摘除，存在严重

身体缺陷，不符合录用要求”作为理由，作出解除劳动

合同的决定。8 月，李某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T 县

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是:维持 T 支行的决定。
李某不服，于 12 月 21 日向法院提起诉讼。T 县

人民法院认为，李某虽因伤被摘除右肾，生理上是存在

缺陷。《合同制规定》也规定，“劳动合同制工人在试

用期内，经发现不符合录用条件的”，企业才可以解除

劳动合同。但是经过法医鉴定，李某的身体状况没有

达到严重缺陷的程度。此外李某在试用期内，身体是

健康的，可以胜任 T 支行的工作。以上事实证明，李某

的身体状况符合“无严重疾病和缺陷”的录用要求，T
支行的理由不能成立。法院对李某要求继续履行劳动

合同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。
T 支行不服并提起上诉。二审法院审理认为:T

支行与李某签订的劳动合同，符合有关规定，应认定合

法有效。李某因伤右肾被摘除是事实，但因为她的的

身体没有达到严重缺陷的程度，可以适应所在岗位的

工作，对其劳动权要依法保护，T 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

成立。因此判决驳回 T 支行的上诉，维持原审判决。
本案争议的焦点是:企业能否以身体存在缺陷为

由，解除与合同制工人的劳动合同?

笔者认为:虽然《劳动合同制》有劳动合同制工人

在试用期内，如果被发现不符合录用要求的，企业可以

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用人单位的

权利是不受限制的。因为法律也明确表示如果合同制

工人确实存在一定的身体缺陷，但并未达到严重缺陷

的程度，具有正常的生活能力、工作能力及社会活动能

力，可以适应其所担负的工作，对其劳动权应依法予以

保护，企业不能以工人有身体缺陷作为解除劳动合同

的理由。法律积极地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两者之间寻

找平衡点，力争双方的权利都能得到保护。
二、从张某案看用人单位用违反企业内部劳动管

理规章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

张某于 2007 年 12 月与 J 公司签订劳动合同，协

议工作期限到 2010 年 12 月。2009 年 4 月，张某因乘

坐非法营运车辆前往 J 公司宿舍区，被宿舍区警卫人

员登记并通报主管人员。J 公司曾于 2008 年规定“不

允许乘坐黑车，违者以开除论处”。2009 年 4 月，J 公

司根据这项企业规章向张某发出离职通知单，原因是

张某乘坐非法营运车辆。张某在 2009 年 6 月向 S 工

业园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申请，却被

驳回全部仲裁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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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某不服，故起诉要求判决 J 公司支付经济赔偿

金 7800 元。一审法院经审理:认定 J 公司用乘坐非法

营运车辆会可能有工伤危险的理由，要求员工不允许

乘坐黑车，如果违反就会开除，这个已经超出公司内部

劳动规则的范围。除此之外，应当是由行政机关按照

法律法规，对乘坐非法营运车辆的行为进行管理，企业

是无权处理这类行为的。该企业通过这种不合法不合

理的规定来解除劳动合同，既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

定，又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。因此，法院支持原告

诉讼请求．
J 公司不服提起上诉。二审法院确认了一审查明

的事实，认定 J 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，判决驳回上

诉，维持原判。二审法院认为:张某乘坐黑车行为是在

休息日，劳动者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，公司不可

以通过规章制度来约束劳动者在休息期间的行为。乘

坐什么交通工具上班是职工的个人自由，企业没有权

利做出强制要求，如果劳动者确实是违反了相关的法

律规定，也是由有权机关对其进行处罚。因此，J 公司

解除与张某的劳动合同关系的行为是不合法的，严重

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应向张某支付赔偿金。
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是:用人单位按照违反企业

内部劳动管理范围的规章制度行使单方解除劳动权

的，是否合法?

笔者认为:企业规章制度是用人单位自己制定的、
而且只在本企业内部实施的规则和制度，主要是规范

企业和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行为，并对组织劳动过

程和进行劳动的方式进行管理。用人单位有权通过制

定规章制度来规范正常生产经营活动，但要强调的是，

这个规章制度的制定要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和

要求，不能无限放大甚至超出劳动过程和劳动管理的

范围。至于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和劳动管理范围以外

的行为，企业只能规定倡导性规定，而不能采取禁止性

规定，更不可以用违反该规定为由，从而单方解除劳动

合同。由此可知，企业用超出或违反企业内部劳动管

理规范的规章制度，从而行使单方解除劳动权的行为，

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，是不合法的。
三、从王某案看用人单位以绩效考核单方解除劳

动合同的合法性

2005 年 7 月，王某进入 Z 有限责任公司( 以下简

称 Z 公司)工作。Z 公司内部规定:本公司员工会有半

年、年度绩效考核，结果会有 S、A、C1、C2 四个等级，最

后的 C2 意味着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。王某原本是分

销科的工作人员，后来因为该科解散，于 2009 年 1 月

转岗至华东区。在接下来的工作中，从 2008 年下半年

到 2009 年上半年，以及 2010 年下半年，公司对王某的

工作进行评估，做出的考核结果都是 C2。综上，Z 公

司认为，王某不能胜任所在岗位的工作，经过公司的安

排掉岗，王某仍不能胜任，因此支付了部分赔偿金后，

与王某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。
2011 年 7 月，王某提起劳动仲裁。仲裁委做出裁

决:Z 公司应该给王某赔偿 36596． 28 元，这是公司违

法解除劳动合同应付的赔偿金。但是 Z 公司认为自己

的行为是合法的，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，因

此诉请法院判令其不需要支付此项赔偿金。一审法院

经过审理，判决 Z 公司公司一次性支付赔偿金余额

36596． 28 元。宣判后，双方均未上诉。
关于本案争议的问题是:劳动者在企业的绩效考

核中处在末位，企业用“不能胜任工作”作为理由解除

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?

笔者认为:我国合同法在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

都分别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作了规

定，其中的一项内容是如果劳动者在经过培训或者调

岗后，仍不能胜任工作的，企业应提前三十日通过书面

形式告知劳动者，或者另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，

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。在本案中，“不能胜任

工作”是企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但

是在此我们要充分解释“不能胜任工作”的含义，因为

这个与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不能胜任工作的理解是大有

不同的。“不能胜任工作”不等同末位淘汰制，不代表

只要劳动者无法完成一项工作或因为能力不足导致不

称职的结果，企业就可以据此解除劳动合同。因此，虽

然劳动者在绩效考察中处在末位，但并不完全属于

“不能胜任工作”，企业却用这一规定作为理由解除劳

动合同，该行为明显是违法。例如在本案中虽然王某

在绩效考察中的结果是 C2，但是这个末位等级并不代

表王某就是“不能胜任工作”，企业仅因为这个考核结

果，就单方认为王某不能胜任工作，并要与王某解除劳

动合同关系，显然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。
四、结语

笔者经过查阅，发现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》对有关

劳动法方面的案例数量是很少的，而有关用人单位单

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例就更是屈指可数。但是在实际

生活中，用人单位处于劳资关系的强势地位，因此用人

单位单方解除合同极富争议和容易引发诉讼。完善对

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的认定，有利于保

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权益，和合法合理地处理

这类案件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可以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

稳定，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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